
CPTPP法規調和章簡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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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CPTPP協定完整資訊，請參照CPTPP官方公告之內容，本簡報係本單
位初步研究，倘有疏漏之處，歡迎各界不吝指正。



壹、本章架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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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什麼是CPTPP法規調和章

第
25
章

總則
(§25.1-§25.2)

實質義務
(§25.3-§25.5)

適用範圍
(§25.3)

協調與檢視程序
(§25.4)

核心良好法規
(§25.5)

法規調和委員會
(§25.6)

合作、關係人參與、通知
(§25.7-§25.9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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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什麼是法規調和

定義:將良好法規實務運用在法規措施之規畫、設計、發布、
執行與檢視之過程，以提升跨部門的法規合作。

目的:加速達成國內政策目標，並促進國際貿易及投資、經
濟成長與就業。

各國有權決定其法規優先順序、層級及相關執行作法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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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與CPTPP其他章節之關係

本章與本協定其他章間如有不一致情形，其他章應優
先適用。

本章衍生之任何事件，不得訴諸爭端解決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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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重點規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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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實質義務(1/2)

1. 適用範圍:各國應於協定對其生效1年內，自行決定並公開受本
章涵蓋之措施，並宜以擴大涵蓋範圍為目標。

2. 協調及檢視程序:各國得依其不同情況設置不同機制，以促進
法規整合，且宜涵蓋下列功能: 

檢視本章所適用之措施範圍

強化跨部會諮商及整合，並提出體制性建議

就上述事宜提供公開報告

7



二、實質義務(2/2)

3. 核心良好法規實務(Core Good Regulatory Practices)

應在合乎國內法規下，鼓勵相關單位進行法規影響評估
(regulatory impact assessments)，且宜包含下列要素:

評估問題本質，以及是否真的需要有法規

檢視成本效益及可行之替代方案

解釋做成決定之理由

依據可取得之最佳相關資訊進行評估

法規內容宜淺顯易懂，且應公開並儘可能上網，並考量對於中
小企業之潛在影響。

法規宜適時檢視，且每年預告當年度規劃檢視之法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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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法規調和委員會及其功能
法規調和委員會功能:

應於協定生效日後1年內召開，之後則視必要召開，以利討論與本
章執行及運作有關議題，並分享資訊。

每5年針對良好法規實務、協調與檢視程序之最佳實務、全體締約
方執行經驗等議題，至少進行一次評估。

利害關係人參與:委員會應建立適當機制，使全體締約方之利害
關係人得就強化法規調和提出意見。

通知:各締約方應於本協定對其生效後2年內，或之後每4年至少
1次，透過聯絡點提交執行情形通知予委員會。

合作:全體締約方應合作以促進本章之執行，且合作活動應考量
各締約方需求，例如交換資訊、對話、培訓、法規事務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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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對政府及人民的好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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對政府

可提高法規效率及整合程度

可汲取各國研擬法規之最佳做法

對民眾

可提高法規透明度，並促進民眾參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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